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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师范专业认证是世界主要国家从源头上保证教师培养质量而采取的通行做法。近年来，教育

部为了创新我国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方式而积极推进师范专业认证试点工作，选取了江苏、河南和广西作为试点

单位，并明确了试点任务、内容和要求。广西的试点表明: 科学的认证标准体系、具体的认证办法和可复制的操

作模式、专业的认证团队、严密的组织程序是确保师范专业认证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为其他地区开展该项工

作做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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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为了保证教师的质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或地区) 为

此设计了一系列的保障制度，如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证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证制度，并

开发了相应的标准体系，包括教师从业标准、校长任职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教育机构认证标

准等。这些举措表明，教师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必须在特定的机构经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

能获得从业资格。换言之，也不是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从事教师教育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认证程序，

获得相应的资格并建立长效的跟踪监控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师教育开放化办学格局和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态势的日趋成型，教师教育专业

资质问题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14 年 12 月，教育部为规范和引导高校师范类专业建设，发布了《教

育部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师司函〔2014〕98 号) 》( 以下简称《通知》) ，决定在江

苏、河南和广西等省( 区) 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重点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国家标准、研究制

定师范类专业认证办法和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广西教育厅为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

府职能转变，将广西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委托给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具体组织实施。通过近一年的

研究与实践，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根据《通知》要求，结合广西实际，既全面完成了相关试点任务，同时也

为该项工作在全国的推广总结了经验。

一、师范专业认证的内涵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评估起步比较晚，而专业认证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从历程上看，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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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往评估的基础上，并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还处

于初步探索阶段。何为“认证”或“专业认证”?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纠缠于概念本身的阐

释，只择其权威表述为我所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 “认证”是指“证明产品、技术成果等达到某

种质量标准的合格评定。”［1］1102《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认为，“认证”( accreditation) 是一个由合法负

责的机构或者协会对学校、学院、大学或者专业学习计划课程是否达到某既定资质和教育标准所进行的

公共性认定，并促进这些机构和计划不断改进和提升质量的过程［2］。专业认证则是由专门的职业或者

行业协会会同本专业或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进行的，通过认证对达到或者超过既定的教育质量标准的

专业予以认可，并协助这些专业发现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加以改革完善，以期不断提高教育质量［3］。据

此，师范专业认证是指由专门的机构( 或行业协会) 组织的专业人员按照既定的标准对自愿接受认证的

高校师范类专业进行核查、评估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其发现问题、改进不足，从而实现专业办学

质量的提升。通常包括五个阶段: 申请阶段、自评阶段、资料预审阶段、现场考察阶段和申诉与复议

阶段。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认证，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建立了类似的认证体系。它们之间既有

相似之处，如都有既定的标准体系和操作程序; 但也存在差异，如由于行业属性不同，标准的内容也各不

相同，而且就是在同一行业也会有不同的认证标准。对专业认证来说，一般具有这些特点: 从性质上看，

专业认证是一种为获得教育实力证明的自发行为，而非行政部门的强制性行政命令。从目的上看，专业

认证是对通过既定标准的专业给予资质证明，进而向相关利益者展示其办学实力。从实施主体上看，专

业认证通常由政府授权的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专家成员主要是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具有专业的

知识背景、深厚的专业情怀和丰富的评估经验等素质，能够为精准诊断专业办学质量提供专业支撑。从

认证范围上看，不是所有的高校专业都适合开展专业认证，一般而言，那些专业性非常强( 具有不可替

代性) 、职业性特征明显、须经长时间实操训练的专业更适合通过专业认证的方式来提高自身质量。国

外的实践表明，主要是针对与公众健康、工程、法律、师范等相关的专业。这类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职业能

力必须有一个确实的质量保证，即必须有一个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认可的专业学位［4］。

二、师范类专业地方认证标准的研制

一个认证活动要得以顺利开展的条件很多，但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要有科学的认证标准。目前，

《通知》发布的四套标准:《中学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 试行) 》《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试行) 》《学前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试行)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 试行) 》只是一个框架性标准，并没

有相应的认定细则和操作方式，为此，必须结合各地实际进行地方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应坚持

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合格+特色”，二是“共性+个性”。“合格”是底线要求，即在研制地方标准时: 一是

建构的地方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需与国家标准的框架高度吻合; 二是地方标准体系原则上不对国家标

准体系所陈述的基本要点作过多的增加或删减，即使有，也是在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整合; 三是

地方标准体系对国家标准体系中所呈现的量化指标原则上不做变动，即使有，也是在基于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或细化。特色是亮点要求，即对部分院校独特之处或创新之处的挖掘，以丰富

和完善国家及地方标准体系。
所谓“共性”是指三个保持一致: 一是体系架构一致，即中学教师培养专业、小学教育专业和学前教

育专业三套地方认证标准体系都包括认证标准、认证细则和认证表( 具体认定办法) ; 二是重要构成要

素一致，即三套地方认证标准的 A 级指标、B 级指标严格保持一致，其中 A 级指标与国家标准完全一

样，都由专业定位与规划、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等 7 个要素组成，B 级指标都由 38 个要素组成; 三是

认定办法一致，三个专业的认定办法都以 B 级指标所对应的认定细则条目为依据，且认定细则条目数为

3 个及以下的，只要有 1 个条目不达标，对应的 B 级指标则视为不达标; 认定条目数为 3 个以上的(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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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 ，只要有 2 个条目数不达标，对应的 B 级指标则视为不达标( 见表 1) 。“个性”是指存在两个不一

样: 一是地方标准体系的部分 B 级指标对国家指标进行了提炼，从构成数量上看，B 级指标比国家标准

多了 1 个( 国家标准为 37 个) ; 二是三个地方专业认证标准体系有一定差异，如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为了体现最新政策精神而比学前和中学两个专业认证标准多出了“教育实践方式”“教师队伍建设”两

个 B 级核心指标。
表 1 广西小学教育专业认证细则( 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认证标准 认定细则

考察

方式

必查

资料

备查

资料

A1．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B1．
专 业

定位

C1． 专 业 定 位 符 合 国

家、广西教育改革发展

和小 学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的需要

C2．专业定位与学校的

办学定位、发展规划和

培养条件相适应

D1．专业定位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符

合国家、广西教育改革发展，满足广西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 定位明确，

表述规范

D2．专业定位与学校的办学定位相匹

配，符合并能推动学校发展规划有效

实施，适应学校现有人才培养条件

* B2．
培 养

方案

C3．培养方案设计具有

科学性，各部分相互支

持、有机衔接

C4． 培 养 方 案 定 期 修

订，充分反映基础教育

与教师教育发展趋势

D3．培养方案设计遵循小学教师培养

规律，符合专业定位和专业办学理念，

体现国内外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

D4．培养方案文本规范、结构完整、内

容充实，突出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

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的科学设计

D5．培养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支

持、有机衔接，具有一定的特色

D6．广泛调研广西和地方小学教育改

革发展需求，吸收国内外先进理念与

经验，与地方政府、教研机构和小学协

同制订、修订培养方案

D7．培养方案定期修订，并严格实行审

批程序和信息公开制度

1．答辩

2．查阅

资料

3．专业

剖析

4．访谈

5．实地

考察

6．问卷

调查

1．调研

报告

2．学校

发展

规划

2．专业

建设

规划

4．培养

方案

1．调研过

程资料

2．区域小

学教师队

伍建设资

料

3．培养方

案修订制

度

注: 1．本表为广西小学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细则( 试行) 截取的部分内容，只做框架结构说明之用; 2．“* ”为核心指标

三、师范类专业认证方式方法的设计

广西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立足于既要综合判定专业发展的实力水平，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精准诊断

专业办学所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进而帮助其改进和完善。因而，方式方法的设计主要基于发展性协商式

评估理念。
( 一) 弱化资料评审，强化现场考察

资料查阅是评估采用的常用方法之一。实践证明，对专业发展过程及其成效有关资料的梳理总结

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诊断的过程。但如果资料仅仅是为了迎合某一项认证要求而刻意准备的话，这势必

会偏离认证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认证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认证专家自身对该专业领域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认证工作经验的丰富程度。否则，认证则会成为一种表层次的资料阅读。为了弥补

这一缺陷，广西师范类专业认证弱化了资料评审环节，即使需要认证专业提供资料，也是侧重于对专业

建设过程中状态数据的采集和过程性原始资料的搜集，比如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的调查报告、修订

方案研讨会议的原始记录等。与此同时，为了凸显现场考察的真实呈现，设计了院系负责人主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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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进行专业剖析( 与答辩) 、教师团队说课程、随机师生访谈与调查问卷、实地查看校内外实践

实训场地，电话访谈毕业生就业和工作情况等即时性认证环节，以实实在在了解专业建设的真实状态、

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
( 二) 淡化评估检查，强调对话协商

评估检查是外部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操作程序是按照既定的评估方案对被评估对象进行

评审。它的缺陷是未能较好地照顾被评估对象的意见和建议，是一种单向式的传统评估方式。而认证

的目的是依据标准对专业的现状进行全面客观的“诊断”，除了给予资质证明其办学实力外，还要查找

专业建设存在的不足，明确改革重点。专业认证如同医生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诊断一样，不仅需要科学的

医疗技术、医生丰富的诊断经验，同时也需要病人提供有价值的病因信息。因此，广西师范专业认证试

点工作十分强调认证专家与院系、专业负责人、一线教师、实践基地学校、在校学生和毕业学生、用人单

位等利益有关方的对话协商。在对话过程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提出对策，共同作用于专业

建设质量的提高和学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如在资料准备环节，关于资料呈现的种类、方式和数量

等，除了研制小组组内反复讨论外，还定期征求了广西试点院校的意见和建议。在现场考察环节，设计

的听取汇报( 含答辩) 、深度访谈、考察说课程、实地核查、问卷调查等这些认证办法都强调对话交流。

在认证反馈环节，强调专家个人与认证学校教师、专业负责人、院系领导、学校领导等不同层面的反馈，

整个反馈包括个人小反馈、专家组院系反馈和专家组集中向认证学校反馈，每一次反馈专家组都会进行

集中研讨，最终形成书面反馈意见。

四、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操作模式的设计

广西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的操作性模式可以概括为“一申二备三评四议”模式( 简称 APEC 模式) 。

“一申”( Apply) : 即认证工作是建立在高校自愿的基础上，学校对照有关文件精神和标准体系要

求，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备”( prepare) : 一是申请认证的高校，必须参加认证培训，熟悉学校操作指南，以了解认证的目

的、意义，做好相关的组织工作( 成立学校认证领导机构、做好师生宣传工作、确定专业剖析和教师说课

程人员) 和资料整理工作( 填写认证专业基本状态数据、准备有关佐证资料) 。二是聘请认证的专家也

必须参加专家培训，学习专家工作手册( 熟悉认证标准、认证细则、认定办法、认证工具、数据采集规范

等) ，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把握好各阶段时间节点，以及严守有关的纪律要求。
“三评”( evaluate) : 一是学校自评，即认证院系根据学校操作指南，撰写认证专业自评报告、填写认

证专业自评表、做出自我评价结果。二是专家初评，即认证专家根据专家工作手册有关要求，对院系提

供的认证材料进行预审，填写专家认证预审表。三是现场考评，即认证专家进入认证学校进行现场考察

评估。专家在预审环节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现场听取院系领导汇报、专业剖析( 含答辩) 、教师说课程，

实地考察学校实施设备及实习实训场地，查阅佐证资料和师生访谈以及调查问卷等。
“四议”( comment) : 一是认证专家商议，即认证专家个人在预审和现场认证获得信息的基础上，根

据认证细则做出建议性认证结论，专家小组进行内部商议。二是听取学校有关人员意见和建议，即专家

组分别向认证学校教师、专业负责人、院系领导等有关人员反馈初步认证意见，听取学校相关层面的意

见和建议。三是专家组建议，即专家组在个别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梳理、讨论、提炼

成小组集体认证结论，分别向认证专业、院系、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四是教育主管部门审

议，即专家组在向学校集体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将形成的专家组认证结论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审议。在上

述环节完成的基础上，由教育主管部门以正式书面形式反馈给认证学校。至此，学校根据书面反馈意见

进入整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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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总的来说，国家标准对全国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具有全面指导性，但仍需结合各地实际作进一步的

完善。
( 一) 主要结论

第一，师范专业的特质需进一步突出。师范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

资。因此，师范类专业办学务必要遵循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与要求，同时更要体现特色。但现有的国家

标准多倾向于从如何办一个专业的共性上去规范与要求，而忽略了对师范专业个性方面的彰显。如中

学、小学、学前三套国家标准中“课程与教学”部分，虽从各个角度对师范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规定，

但并没有突出师范专业中教师教育类课程的结构性与进阶性特征，也没有突出专业课程与教师教育课

程的深度融合。
第二，部分二级指标在内容上作了形式上的切割。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除了要体现实用性、可行

性、正确性和精确性［5］外，其框架在逻辑上也必须是十分严密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在内容上既不能有

交叉重叠，也不能有相互包含。但国家标准中如中学、小学、学前三套国家标准“课程与教学”与“教师

队伍”两个一级维度下有关教学的内容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现象。
第三，部分重要概念缺乏操作性定义。标准的导向性体现在对办学单位的办学行为的规范和指导，

而这种规范和指导要落到实处，且保证不走样，其基本前提在于标准制定者与标准实施者对标准本身的

一致性理解。这就要求标准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但在试点过程中发现，学校对“外聘教师”“兼职

教师”“本专业教师”“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等概念的理解有较大差异。
( 二) 主要建议

第一，细化国家认证标准体系。认证标准是各地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核心依据，由于我国各地教

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国家标准还应增加区分度才能更好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不改变国家标

准的前提下，通过分解、整合或提炼等方式对国家标准体系进行再加工、深加工，并融入地方元素，体现

地方特色。同时配套研制具体的认证细则和认证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认证细则要综合考虑精简性、操
作性、可行性和准确性，认证办法要考虑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真实性和便捷性。另外，还必须对相关

的重要概念、计算公式和认定办法进行详细说明。
第二，严格认证实施程序。一是教育部应统筹全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建立师范专业认证专家指

导委员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建区域性认证专家团队。二是省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高校应做好规划设

计，使得认证工作有目标、有实施计划、有时间节点、有相关保障。三是强化学校培训和专家培训，让参

与认证学校和认证专家熟悉认证标准体系，领会认证精神，完成认证内容，严格认证纪律，确保认证效

果。四是各地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或整合与专业认证有关的数据采集平台，常态化收集有关的

数据，进而创新认证方法，提高认证工作实效。
第三，建立制度化运行机制。一是行政部门对高校新设立的师范类专业实行前置制度，即凡是想设

立师范类专业的高校，必须经过师范类专业认证。二是根据国际惯例设置诸如五年一次的师范类专业

认证时效制度。在这期间，对“通过”认证的师范类专业，给予五年有效期。对“待通过”认证的专业，给

予一至两年的整改期。对再次认证通过的专业自通过之日起给予五年认证有效期。三是强化结果运

用，对认证结论为“通过”的专业，各地应在招生政策、经费拨付、收费标准等方面给予倾斜等奖励性措

施，对认证结论为“待通过”和“不通过”的专业给予警示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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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rmal specialty accreditation is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take the
most prevailing practice，which aims to guarantee persevere teacher educa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innovate the
quality assurance measures of teacher education，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c-
tively has promoted the program of normal specialty accredit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selected some experiment
provinces such as Jiangsu，Henan and Guangxi in China． Five valuable experience are proposed from the ex-
ample of Guangxi: scientific system of standards，some feasible ways and methods，a reproducible operation
model，a professional team and rigorous organizational process are the key to ensure orderly work of normal
specialty accreditation，and also it can provide beneficial lo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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